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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商标的注销、撤销、无效宣告，他们的区别是什
么呢？

公司名称 深圳市捷胤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后瑞社区后瑞第二工业区
12栋A205（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0755-23070824 15112406503

产品详情

商标的注销、撤销，以及无效宣告，这些专 业词汇可能已经让许多人一头雾水了，更别说它们之间有哪
些不同了。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上述三者之间的区别。

商标注销商标注销是指商标局根据商标注册人本人、或者他人的申请，将注册商标注销或部分注销的法
律程序。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或个人会因为企业另图发展或其他原因而想要把相关商标注销的，当然也有其他原
因而被商标局注销的。根据我国《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注册商标的注销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情形：

1、因注册商标有效期满未提出续展申请

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 十二个月内申请续展；在这十二个月内未能提出申
请的，可以再给予六个月的宽展期。宽展期满仍未提出申请的，则由商标局注销其注册商标。

2、因人主动申请

商标注册人申请注销其注册商标或者注销其商标在部分指定商品上的注册的，应当向商标局提交申请书
，并交回商标注册证。

3、因商标注册人死亡或终止

商标注册人死亡或者终止，自死亡或者终止之日起1年期满，该注册商标没有办理移转手续的，任何人可
以向商标局申请注销该注册商标，提交有关该商标注册人死或者终止的证据。注册商标因商标注册人死
亡或者终止而被注销的，该注册商标专用权自商标注册人死亡或者终止之日起终止。



注册商标被注销的，原《商标注册证》作废；商标注册人申请注销其商标在部分指定商品上的注册的，
由商标局在原《商标注册证》上加注发还，或者重新核发《商标注册证》，并予公告。

 

商标撤销

注册商标撤销，是指国家商标局对违反商标法及有关规定的行为作出决定或裁定，使原注册商标专用权
归于消灭的程序。依照我国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基于法定的事由，商标局可以决定或裁定撤销注
册商标。

商标撤销包括两种情况：

1、因违反商标法而被商标局撤销：

一、由于商标权人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或图形，或自行改变注册人名字、地址和其他注册事项等；

二、自行转让注册商标，或者连续3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

三、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

2、争议撤销:

如数个当事人所争议的商标确属相同或类似，由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后注册当事人的商标，维护先
注册当事人的商标专有权。

无效宣告

商标无效宣告是指商标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商标法》相关规定，请
求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该注册商标的法律程序。

一般宣布失效的原因是：

1、违反商标构成的绝 对条件；

2、与在先权利冲突；

3、损害驰 名商标。

无效宣告一般由行政主管机关或法院依法进行，被裁决无效的商标，自始不具有商标的效力。

不论上述何种情形，商标注册成功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此提醒广大商标权利人，合理使用、科学
维护好自己的商标。否则，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企业付出的代价将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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